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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 年 10 月 9 日上午 10：10 

地點：國際會議廳 1 樓會議室（AC122） 

主席：楊校長能舒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曾淑萍 

壹、宣佈開會 

    【本會委員計 85 人，上午 10 時 15 分現場出席人數 59 人，通過出席人數三分之二。】 

貳、校長簡報：如附件。 

參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肆、Q&A 

Q1：請問合校規劃工作小組人員名單、學生代表所占比例？規劃合校方向及內容？ 

A1：合校規劃工作小組成員原則上有三位副校長、主秘是總幹事，相關細節會再討論， 

    方向及內容部分將由規劃小組研議。另本校也舉辦過多場說明會，有關利害關係人 

    提到的問題也會納入小組討論。 

Q2：提案的說明四有關成立合校規劃工作小組，建議應該放在案由裡面。 

A2：了解。 

Q3：合校與合併是不同的，本校目標應該是合校嗎? 

A3：本校與其他兩校是以合校為目的進行討論，並由三校的合校規劃工作小組進行討論。  

    且不希望像高雄科技大學模式，牽涉到行政人事裁減。 

Q4：透過三校資源整合，具打世界杯的規模，對本校而言是契機；再者，北部及都會區 

    學生不願至鄉下就讀，對未來招生將陷入危機。三校合校若成，本校將奠立堅強基 

    石；不成也沒關係。 

A4：本校在黃榮村教育部長時，有與虎科大進行過合併案討論，但無結果。未來面對少 

    子化、如何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力等問題，如果臺灣大學不進行調整，將會在世界賽 

    中沉沒。 

Q5：交大陽明案，當時報教育部是合校意向書，但教育部依大學法第七條規定，將此案 

    更正為交大陽明合併案；若本校與他校的合校案，在報部後被改成合併案，茲因合 

    校與合併兩者差異頗大，請問本校該如何規劃? 

A5：目前尚無合校法源依據，只有合併的法規，已尋求教育立委支持立法，希望主管機 

    關屆時依法源不同而有不同解釋。 

Q6：合校沒有法源依據，且主管機關、他校與本校各有不同立場，如何避免本校權益受 

    損? 

A6：未來希望在三校各自主政下，架設一位總校長，統籌資源締造佳績。 

Q7：目前沒有合校的法源依據，需要主管機關進行法令修正，是這樣嗎? 

A7：是。 

Q8：合校規劃工作小組會議會公開嗎？如錄音錄影、架設平台等。 

A8：每次會議都會請學生代表一起參與溝通，另本校已在校首頁設置「合校專區」，相關 

    訊息都會公告於此。 

Q9：有關合校計劃書如何審議？ 



2 

A9：將提校務會議進行審議。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，合校規劃小組研議結果，做成具體 

    合校議案涉及組織規程修改時，須提送本會審議，經本會成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出 

    席，出席人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同意方為通過。 

Q10：合校規劃工作小組是否納入非兼行政職教師代表？ 

A10：有關合校規劃工作小組成員細節會再討論，也可研議在規劃小組下，分設不同屬性 

    的工作小組。 

伍、提案討論【上午 11 時 11 分清點在場人數 74 人】 

提案單位：校務發展中心  

案由： 

一、教育部為有效協助學校整合教育資源，以及提升整體競爭力，依大學法第七條之 

    規定，訂定「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」。 

二、依「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」第 6 條，教育部合校審議會之審議基準如下： 

            1、合併後得以提升學校經營績效及競爭力。 

    2、合併後得以有效整合教育資源效益。 

    3、合併後得以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。 

    4、合併後得以滿足國家社經發展。 

三、本校自創校以來，歷經全校教職員生之努力，一直在技專院校體系有卓越表現。 

    但近年來，由於少子女化、人口與學生就學往都會區集中、全球高等教育機構展 

    開激烈競爭，本校在國際排名、學生素質均有滑落跡象。教育為百年大計，為使 

雲科大在未來百年，仍能立足雲林、名享國際，吸引國內外最好的師資，提供學 

生最好的教育資源，為地方與台灣培育最優質的人才，因而提議與國內其他學校 

合併，以達到前述第 2點(審議基準)之目標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由「校務發展委員會」108 學年度臨時會議討論(會議記錄如附件)，決議責     

    校務發展中心續辦此案。 

   二、依大學法第七條之規定：大學得擬訂合併計畫，國立大學經校務會議同意，直轄 

       市立、縣（市）立大學經所屬地方政府同意，私立大學經董事會同意，報教育部 

       核定後執行。 

三、依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會議規範」第六條之規定：校務會議於必要時，得設 

    各種臨時委員會或專案小組，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。 

   四、為順利推動合校，以提升學校競爭力、整合教育資源、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、 

       與滿足國家社經發展，提請校務會議同意，成立「合校規劃小組」，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議： 

      一、本案表決方式，贊成無記名投票方式計 32人，贊成舉手表決方式計 42人；決議 

採舉手方式進行表決。 

      二、本案經舉手表決結果，出席人數計 74人，同意為 58人，通過出席人數三分之二(含) 

以上代表同意。 

      三、合校規劃小組研議結果，做成具體合校議案涉及組織規程修改時，依本校組織規 

          程規定須提送本會審議，經本會成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出席，出席人員三分之二

(含)以上同意方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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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主席結論：(略)。 

捌、散會：(11：20)。 


